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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马X5卖烧鸡
“烧鸡哥”是不是有钱烧的？“烧鸡哥”是不是有钱烧的？

不，他的经历是个励志故事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读者来电

闪先生：这年
头，别拿村长不当
干部，街头做小买
卖的有可能是百
万富翁。

咱郑州街头，
有个开小店卖烧
鸡的，靠自己的实
干，“烧鸡哥”变成
了“宝马哥”。

开宝马街头卖烧鸡
昨日上午，秦岭路与岗坡路交叉口，小生

意人郭连群的烧鸡店就开在这里。
“烧鸡哥”开着刚买的 130多万元的宝马

X5，把刚刚在家里做好的烧鸡端出来，宝马的
车牌是豫A595DV。

银灰色的宝马越野，从前面看，气派得
很。但是转到后面，打开后备厢的门，里面放
着两个钢桶，几个钢盘，是卖烧鸡的“道具”。

6年前，老赵在郭连群的烧鸡店前卖报
纸，他直摇头：“老郭要是坐在车内摸着方向
盘，猛一看，不是干部，就是个大企业家、大
款。但是，老郭转到车后，打开车门，看到一车
烧鸡和工具时，大家都不相信。”

令老赵感动的，是郭连群的干劲，“几年来，
老郭每天早上几乎都是5点前起床，杀鸡、烤鸡，
干到9点多去卖。现在虽然找了几个工人，但是
他还亲手做。他喜欢名车，挣的钱买了车。”

“开了好车不脱离劳动，那才是真男子
汉。”老赵说。

44岁的郭连群是开封人，他的父辈开始
做烧鸡中的一种——抖鸡。

郭连群说，和开封桶子鸡筋道耐嚼的特
色截然相反，他的抖鸡软绵酥弹，在开封饮
食界是一绝。

老郭说，他 12岁时随父入行，可以说是
门里出身。在开封淘得第一桶金后，15年前
他独自来到郑州打天下，技术与市场对接，
走上连锁加盟的发展之路。

现在，他在郑州有一家自己的小店，店
面不到 7平方米，生意火爆。“我还有 5家加
盟店，全是路边的小店，18块钱一斤。”

这些店一天能卖多少只烧鸡？
老郭说：“不算多，生意差的时候，一天

卖六七百只，好的时候，千把只。”
虽然当了老板，但他不当“甩手掌柜”，

不但天天起早贪黑干，他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开着宝马把制好的烧鸡送到各个加

盟店里。
“我喜欢车，喜欢名车。5年前，当时郑

州宝马不多，我看到一辆宝马，伸出手羡慕地
一摸，手上的鸡油沾到车上，司机训了我一顿，
我下决心，多挣钱。前不久，我挣够了钱，第一
件事就是买辆宝马X5，豪华越野，3.8排量，
130多万元。”

“只要肯干，老百姓也能买得起宝马。”
老郭一边整理烧鸡，一边说。

没写作业怕挨打

小男孩夜晚
流浪街头
热心人帮孩子找到家
当爸爸的抬脚跺过去

“ 你 咋 不 死 在 外
边！让我们丢人”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读者来电
吴小萌：前天下午，一个男孩没

写作业，怕回家挨打，选择了流浪街
头。

巡防队员帮孩子找到父母后，
没想到当父亲的想跺孩子，真该批
评他。

晚上9点，孩子流浪街头
11月 13日晚上 9点半，秦岭路巡防

中队队员贾向阳、张可增，在秦岭路与棉
纺路交叉口巡逻。

从路东北角小区门口走来一名中年
妇女，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向队员
求助：“这个小孩一直在俺小区里玩，其
他孩子都回家了，他一个人坐在门口，问
他家在哪里，他也不说，麻烦你们帮忙给
他找找家吧！”

队员们把小男孩带回了巡防室，买
了面包和牛奶，问孩子家在哪里，父母叫
什么名字。小男孩非常机灵，他看看巡
防队员，啥也不说。问得紧了，他只说爸
妈回老家了，这两天学校放假，他跟小姨
住。

队员让他写出自己的名字、年龄、在
哪里上学。

问不出有用的线索，队员报警，警方
称也没有人找孩子。

爸爸拉着孩子想打
晚上 9点 50分，队员带着孩子来到

了建设路第三小学，想从学校那里找到
孩子家住哪里。

晚上10点半，在校方的帮助下，队员
终于联系上孩子的父母。

不大一会儿，康先生和妻子赶到学
校门口。

得知孩子没做作业不敢回家时，康
先生突然起脚，对着孩子跺了过去：“你
咋不死在外边！让我们丢人。”

男孩看到父母又要打他，跑了。巡
防队员把孩子拦下来，孩子哭着说：“我
回去，他们还会打我。”

康先生说，孩子贪玩，前几天多次没
写作业，老师提醒家长好好督促孩子写
作业，他们觉得很丢面子。这会儿，一见
孩子，火腾地上来了。

听了一番道理后，康先生和妻子向
队员保证，不再打孩子。晚上11点，一家
人走了。

三个人小区里散步

两只藏獒呼的一声扑上来
狗的主人肯定得赔偿

小区物业为啥没责任？还有一个人也说自己冤

读者来读者来电电

郭明：散步时被藏獒咬伤，何美美的左臂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还一度头晕、
失眠，一见到狗就恐慌、尿失禁，还有中度抑郁等症状。

她把狗的主人、小区物业、代狗主人养藏獒的李女士都告上法庭。
李女士成了被告，她感觉很委屈，她真的冤枉吗？ 晚报记者 鲁燕

这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2009年3月5日7点多，何美美和两个朋友

在小区内散步。走到小区东门，一黑一白两条
藏獒（每条狗重量约50公斤）扑向她们。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两条狗就扑到我们身
上乱咬起来。”何美美说，她们吓得抱成一团，黑
狗咬住她的左胳膊，白狗咬住苏某，遛狗人许晓
庭听到尖叫声慌忙赶到，将两条狗拉开。

何美美说，当时，许晓庭只顾将藏獒牵走，没
有查看她的伤情。直到晚上9点，在何美美的催促
下，许晓庭才将她送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救治。

第二天，何美美的伤口黑肿，精神极度恐慌、
紧张、流泪、睡不着。许晓庭把她送到省人民医院。

“我被狗咬伤后，好长时间头晕、头疼、失
眠，一见到狗就恐慌、尿失禁，生活在恐惧中。”

去年 7月 2日，何美美因身体和精神不适，

又到省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惊恐发作”，医
生建议她到精神科治疗。

不久，何美美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情绪及明
显焦虑症状为主要表现”。

多次协商赔偿未果，何美美诉至高新区法
院，请求判令许晓庭、小区物业公司、李女士3家
向她赔礼道歉，支付疤痕整形费、精神损害 4.6
万余元。

李女士喊冤，她说，许晓庭不在这个小区居
住，是狗的真正主人，“她没有地方，暂时将藏獒
放我家里，让我代养，每天来小区里遛狗”。

她说，事情发生后，她多次去看望何美美。
许晓庭说：“狗是我临时放到李女士家里

的，事情发生后，我积极协助何美美治疗，其间
我还多次看望她。”

小区物业公司辩称，他们没有过错。
法院认为，何美美在居住的小区里被藏

獒咬伤，事实清楚，许晓庭作为当时的遛狗
人，未能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藏獒从小在李家长大，物业公司多次在小
区宣传养狗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李女士仍违

反规定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并致人受伤，她作为
小区的业主和藏獒的管理人，没有尽到安全管
理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判定，许晓庭、李女士当面向何美美赔
礼道歉；许晓庭赔偿何美美医疗费、精神抚慰金
共计1万余元，李女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物业
公司尽到提醒义务，无责任。

散步突然被藏獒咬了

代人养狗的李女士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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